
斌汉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〕 一九八八年第二期

浅谈刑事案件的构成与特性

姚 忠 保

研究刑事案件的内部构成和固有特性
,

是认识和掌握犯罪规律性的重要方面
,

它不仅对揭示侦察破 案 的

科学依据
,

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侦察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
,

而且对案件侦破的顺利完成也有着重要 的 实

践意义
。

一
、

刑 , 案件的拘成

任何一个刑事案件都是由一定的人
,

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
,

因一定的原故
,

进行了一定的犯罪活动
,

造

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
,

触犯了刑律
,

因而立案侦查的
。

因此
,

刑事案件中的事
、

人
、

物
、

时
、

地
、

情
、

因

等
,

是每个刑事案件的基本构成要素
。

1
.

事 指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事实
,

即犯罪事实
。

包括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和犯罪事件的性

质等
,

它是刑事案件存在的前提和基础
。

如果既成的事实是由于犯罪行为所引起
,

依法应追究刑事责任
,

就应

立案侦查
。

否则
,

就不能构成刑事案件
,

不予立案侦查认如自杀与他杀
,

虽都造成了死亡 的事实
,

但 前 者则一般

不构成刑事案件 ,后者的死亡结果是由于他人的不法行为所造成
,

是一种犯罪事件
。

在确定了事件的性质—
犯那的或非犯罪的以后

,

还擂进一步确定是什么类型的犯罪事件
。

如他杀
,

是政治谋杀
、

还 是凶杀
、

财杀
、

情杀或流氓杀人等
. 、

对案件事卖作出了这一层的确定
,

能够大大缩小侦察范围
,

甚至可 以直接指向犯界人
。

2
.

人 主要指实施犯罪行为的人
,

即犯罪人
.

还包括与案件有关联的其他人
,

如受害人
、

事主
、

目击者

知情人等等
。

犯罪人是犯罪的主体
,

犯罪人可能是单个的
,

也可能是多个的
。

立案侦查的目的就是确定犯罪

人
,

让他承担应负的刑事责任
。

犯罪人的特点
,

除具有不同的作案动机
、

目的
、

手段
、

作案方式外
,

还包括他

们的性别
、

年鹅
、

身高
、

体态
、

文化程度
、

职业
、

爱好
、

生活习惯以及病理特点等等
。

立案侦查的过程
,

就

是根据犯罪现场和调查访问等方面所获得的信息
,

不 断 为 犯 罪 人

“

画 像

” ,

逐 步 完 善 准 确

,

直 至 最 后 找 出 犯 罪

人 的 过 程

。

3
.

物 主 要 指 犯 罪 工 具 及 遗 留 的 各 种 痕 迹 物 证

。

还 包 括 犯 罪 行 为 所 直 接 侵
犯

的 物 质 客 体

,

如 赃 物

、

被

破 坏 的 物 体

、

物 品 等

。

犯 罪 工 具 是 犯 罪 分 子 实 施 犯 罪 行 为 所 借 助 的 物 质 客 体

,

有 犯 罪 分 子 自 备 的

,

成 借 用 的

,

或 盗 窃 他 人 的

,

或 就 地 取 材 的 等 多 种 来 源

。

正
确 判 断 作 案 工 具

,

能 为 侦 查 中 的 摸 底 排 队 提 供 重 要 线 索

,

通 过

对 工 具 进 行 鉴 定 和 辩 认

,

能 为 揭 露 和 证 实 犯 罪 提 供 重 要 的 依 据

。

作 案 工 具 主 要 是 根 据 罪 犯 行 凶

、

破 坏 留 下 的

痕 迹 来 判 断

。

根 据 遗 留 的 瘤 迹 物 证

,

还 可 判 断 犯 罪 实 施 犯 罪 的 方 法

、

作 案 的 过 程

、

犯 罪 人 的 数 量

、

职 业 及 体

力

、

惯 犯 或 偶 犯 等

,

为 确 定 侦 查 方 向 提 供 依 据 咨

4
。

时 指 犯 罪 行 为 实 施 的 具 体 时 间

,

即 犯 罪 过 程 的 时 间 间 隔

。

任 何 一 个 案 件 都 是 在 一 定 的 (或长或短 )

时间内发 生的
,

作 案 时 间 是 犯 罪 活 动 存 在 的 一 种 形 式

,

是 刑 事 案 件 不 可 缺 少 的 一 个 要 素

。

一 个 人 如 果 不 具 备

作 案 时 间

,

那 么 本 案 中 他 就 不 可 能 成 为 犯 罪 人

。

因 此

,

作 案 时 间 是 揭 阵 或 否 定 嫌 疑 人 犯 罪 的 根 据 之 一

,

它 直

接 关 系 到 摸 底 排 队 的 范 围

。

在 侦 破 案 件 过 程 中

,

大 多 是 运 用 相 对 时 间 的 概 念

,

即 办 案 人 员 依 据 现 场 痕 迹 的

新 旧 程 度

、

各 种 尸 体 现 象

、

各 种 记 载 时 间 的 物 品 所 表 明 的 时 间

,
以 及 事 主 和 其 他 有 关 人 提 供 的 情 况 而 推 算

出 来 的 时 间

,

它 接 近 于 确 切 的 作 案 时 间

,

其 准 确 程 度 取 决 于 所 获 得 的 有 关 推 算 时 间 的 信 息 量 和 可 靠 性 大 小

,

推 算 出 的 时 间 越 接 近 发 案 时 间

,

对 破 案 的 实 用 价 值 就 越 大

。

5
。

地 指 实 施 犯 罪 行 为 的 具 体 空 间 范 围

.

即 实 施 犯 罪 的 现 场

.

脱 离 开 一 定 的 空 间 场 所

.

犯 罪 活 动 就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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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
犯 罪 行 为 也 就 不 可 能 实 施

,

因 而 也 就 无 所 谓 邢 事 案 件

。

犯 罪 空 间 是 犯 罪 人 实 施 犯 罪 行 为 的 编 所

,

遗

留 在 现 场 上 的 犯 罪 活 动 的 各 种 信 息 材 料

,

是 人 们 认 识 和 揭 璐 犯 罪 的 荃 础

。

犯 罪 现 场 依 照 形 成 和 存 在

」

的
状 态

不 同

,

可 分 为 真 实 现 场 和 伪 造 现 场

、

原 始 现 场 和 变 动 现 场

、

第 一 现 场 和 延 续 砚 场 等

,

其 中 真 实 现 场

、

原 抬

现 场

、

第 一 现 场 贮 存 大 量 的 犯 罪 信 息

,

能 较 真 实 地 反 映 犯 罪 活 动 的 状 况

,

是 获 取 侦 查 材 料 和 犯 罪 证 据 的 重

要 场 所

。

对 于 伪 造 现 场 和 变 动 现 场

,

必 须 加 以 识 别 和 比 较

,

只 有 恢 复 其 本 来 面 目 和 原 有 状 态

,

才 能 充 分 发 挥

其 应 用 价 值

。

6
.

情 指 实 施 犯 罪 过 程 的 状 态

。

包 括 犯 罪 的 过 程

、

活 动 的 特 点 及 方 式

。

任 何 犯 罪 都 是 在 一 定 的 状 态 下 进

行 的

,

犯 罪 状 态 也 是 构 成 刑 事 案 件 的 一 个 基 本 要 素

。

每 个 条 件 都 有 一 个 独 立 的 过 程

,

它 是 犯 罪 行 为 顺 序 的 真

实 记 录

,

包 括 犯 罪 人 为 犯 罪 作 准 备

,

怎 样 进 入 作 案 现 场

,

在 现 场 上 进 行 了 那 些 活 动

,

最 后 逃 离 现 场 的 路 线 和

方 向

。

分 析 犯 罪 过 程 及 现 场 上 的 活 动 特 点

,

对 于 人 们 认 识 案 件 的 复 杂 情 节

,

扩 大 对 案 件 深 度 和 广 度 的 了 解

,

为 分 析 案 情 确 定 侦 察 范 围

,

有 着 很 重 要 的 作 用

。

如 根 据 现 场 上 的 痕 迹 和 事 主 提 供 的 材 料

,

判 断 犯 雏 分 子 在 现

场 活 动 的 情 况

,

可 以 分 析 罪 犯 是 否 惯 犯

,

是 否 熟 悉 现 场 内 情

,

是 否 其 有 某 种 职 业 特 点

,
’ ·

是
一 人 还 是

多
人

作

案 等 等

。

7
.

因 指 犯 罪 人 因 什 么 原 故 实 施 犯 罪

,

即 犯 罪 的 动 机

、

目 的 问 题

。

犯 罪 动 机

、

目 的 是 推 动 犯
靡

人 实 施 犯

罪 的 内 心 起 因

,

属 于 主 观 范 畴 的 东 西

。

但 在 一 个 案 件 中

,

这 种 主 观 的 东 西 通 过 客 观 的 犯 罪 行 为 而 表 现 出 来

,

因 而 可 为 人 们 认 识 和 掌 握

。

正 确 判 断 作 案 动 机

,

对 确 是 侦 察 范 围 有 重 要 意 义

。

犯 罪 作 案 动 机 不 同

,

案 件 性 质

往 往 不 同

,

而 案 件 性 质 不 同

,

侦 察 范 围 也 就 不 同

。

如 杀 人 案 件

,

如 果 图 财 害 命

,

侦 察 范 围 可 能 大 一 些

,

如 果

是 私 仇 报 复 或 奸 情 杀 人

,

侦 察 范 围 就 可 能 小 一 些

。

在 具 体 案 件 中

,

黝 断 作 案 动 机 往 往 较 困 准

,

应 从 研 究 被

害 人 的 工 作 性 质

、

政 治 态 度

、

生 活 作 风

、

社 会 关 系 等 方 面 入 手

,
’

结
合 现

场
环

境

、

现 场 娘 迹 和 财 物 损 失 的 情 况

进 行 综 合 分 析

。

开 始 也 可 能 是 提 出 几 种 推 侧

,

但 随 着 破 案 的 深 入

,

最 终 是 能 彻 底 弄 清 楚 的

。 ,

上
述 构

成 刑 事 案
件 的

七 要
素

是 相 互
联 索

、 几

相 互 作 用

、

相 互 制 约 的

。

在 具 体 刑 事 案 件 中

,

每 ` + 要素的特

定内容
,

构 成 了 此 案 不 同 于 彼 案 的 本 质 特 点

,

根 据 一 些 案 件 某 些 耍 素 的 共 同 之 处

,

又 构 成 了 同 类 案 件 的

`

本

质 特 点

。

在 案 件 的 侦 破 中

,

应 当 充 分 发 瑰

、
`

研
男

和
运

用
刑

事 案 件 的 构 成 特 点

、

共 性 与 个 性 的 关 系
,
从 各 个 要

素 中 获 取

、

判 断 和 验 证 邢 事 案 件 的 各 种 信 息

,
正 确 确 定 侦 察 范 围

,

及 时 准 确 地 破 案

。

二

、

刑 事 案 件 的 特
性

卜
一 ’

特
性

,

是 指 一 事 物 或 现 象 自 身 的 内 在 属 性

。

它 决 定 着 各 种 事 物 的 本 质 及 其 存 在 状 态

。

刑 事 案 件

,

作 为 一

种 特 殊 的 社 会 现 象

,

也 具 有 自 身 的 本 质 属 性

,

主 要 表 现 为

:

客 观 物 质 性

、

形 态 反 映 性

、

整 体 关 联 性

、

具 体 特

定 性

、

犯 罪 活 动 隐 蔽 性

。

1
.

客 观 物 质 性 物 质 的 唯 一 特 性

,

就 是 客 观 实 在

。

按 照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犯 罪 观

,

仅 有 单 纯 的 思 想 活 动 不 能

构 成 犯 罪

,

只 有 在 思 想 转 化 为 物 质 的 活 动

,

即 进 行 犯 罪 行 为 并 对 社 会 造 成 了 一 定 的 危 容 后 果

,

犯 罪 才 能 发

生

。

因 此

,

一 个 刑 事 案 件 的 成 立

,

必 须 是 由 于 行 为 人 的 行 为 造 成 了 一 定 的 危 容 结 果

,

依 法 应 追 究 刑 事 贵 任

。

作

为 犯 罪 的 主 体 —犯罪人
,

犯 罪 人 的 活 动 — 犯罪行为,

以 及 犯 罪 行 为 所 引 起 的 变 化 — 犯罪结果
,

都 是 客

观 存 在 的 物 质 实 体

。

对 于 物 质 性 的 犯 罪

,

如 杀 人

、

放
火

、

强 奸

、 ,

,
盗 窃 等 是 这 样

,

即 使 是 非 物 质 性 的 犯 罪

,

如

诽 谤

、

损 害 他 人 人 格 等

,

其 犯 罪 的 实 现 也 是 犯 罪 人 通 过 相 应 的 物 质 手 段 和 方 式

,

借 助 一 定 的 物 质 载 体 传 导 来

达 到 的

。

由 于 犯 罪 行 为 而 引 起 的 一 定 的 危 害 结 果

,

这 本 身 就 是 一 个 客 观 的 因 果 联 系

,

是 不 以 人 的 意 志 为 转 移

的

。

至 于 刑 事 案 件 中 的 发 案 时 间 和 地 点

,

它 们 都 是 运 动 , 的客观物质的存在形式
。

刑 事 案 件 中 的 各 种 实 体

—
犯罪人、

犯 罪 工 具

、

犯 罪 过 程

、

侵 犯 的 对 象

、

犯 界 行 为 所 形 成 的 各 种 痕 迹 物 证 等 等 无 叫 不 存 在 于 一 定

的 时 间 和 地 点 之 中

。

这 些

,

都 是 邢 事 案 件 客 观 物 质 性 的 具 体 表 现

。

侦 破 刑 事 案 件 时

,

人 们 对 案 件
正 确 认 识 的 过 程

, `

都 是 真 实 反 映 案 件 客 观 物 质 性 的 过 程

。

但 在 其 体

,

案
件

中

,

正 确 认 识 案 件 的 客 观 物 质 性

,

把 握 案 件 的 规 律 并 不 是 一 件 很 简 单 的 事

,

它 受 着 许 多 主 客 观 条 件 的 限 制

。

有 的 案 件 的 某 些 现 象 暂 时 未 被 人 们 所 认 识 也 是 常 有 的 琳

,

但 它 却 是 客 观 存 在 的 事 实

,

这 是 确 着 无 疑 的

,

无 论

何 种 刑 事 案 件

,

随 着 办 案 人 员 认 识 的 加 深

,
.

最 终

都 将 破 获

,

只 是 时 间 长 短 不 间 而 己

.
’

:
一

、

2
。

形 态 反 映 性 形 态 是 指 事 物 在 一 定 条 件 下 的 表 现 形 式

。

这 种 表 现 形 式 通 过 事 物 的 一 系 列 特 征 所 反 映
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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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邢 穿 案 件 作 为 一 种 特 殊 的 物 质 运 动

,

总 是 要 通 过 一 定 的 形 式 表 现 其 存 在 和 变 化 的 状 态

,

无 论 犯 雏 分 子 如 何 狡 猾
,

犯 罪 多 么 隐 版

,

只 要 他 实 施 了 一 定 的 犯 罪 行 为

,

就 必 然 在 客 观 上 引 起 相 应 的 物 质

交 化

,

留 下 一 定 的 犯 罪 痕 迹

。

在 侦 破 邢 事 案
补

的 过 程 中

,

根 据 案 件 有 关 物 质 变 化 的 特 证 形 态

,

各 种 犯 罪 信 息

的 反 映

,

可 以 分 析 是 什 么 种 类 的 案 件

。

如 凶 杀 案

、

盗 窃 案

、

纵 火 案

、

强 奸 案 等

,
在 凶 杀 案 中 是 用 刀 杀

、

斧 砍

、

枪 击 或 扼

、

勒 等 方 法 所 致

。

还 可 以 分 析 作 案 过 程

、

作 案 时 间

、

作 案 特 点

,

以 及 作 案 现 场 的 类 型

—
原始现

场、

变 动 现 场 或 伪 装 现 场 等

。

此 外

,

根 据 案 件 的 特 证 形 态 反 映

,

还 可 以 分 析 犯 罪 主 体 的 情 况 如 实 施 犯 罪 的

人 数

、

犯 举 人 的 年 鹅

、
身 脚

、

体 态

、

病 理 缺 限

、

行 走 特 点

、

知 识 水 平

、

习 惯 动 作 等

。

由 于 刑 事 案 件 的 客 观 物 质 性 决 定 了 刑 事 案 件 必 然 具 有 形 态 反 映 性

。

任 何 一 个 刑 事 案 件

,

所 涉 及 到 的 各 种

人 成 物

,

因 犯 罪 行 为 的 实 施 所 引 起 的 相 应 变 化 的 特 证 形 态 反 映

,

又 决 定 了 该 案 件 的 特 定 本 质 和 规 律

。

充 分 获

取 和 利 用 这 些 特 定 的 形 态 反 映 所 寓 于 的 各 种 信 息

。

对 于 我 们 尽 快 地 侦 破 此 案 有 着 十 分 重 要 的 意 义

。

3
.

整 体 关 联 性 刑 事 案 件 这 一 特 殊 社 会 事 物

,

构 成 的 羞 本 要 素 之 间 以 及 各 个 要 素 内 部 的 组 成 部 分 之 间

,

都 不 是 孤 立 存 在

, _

而
是 相

互
联

系
的 有 机 统

一
体

。

表 现 为 刑 事 案 件 中 人 与 人 之 间

、

物 与 物 之 间

、

人 与 物 之 间

、

人 或 物 与 事 件 之 间

、

时 间 的 顺 序

、

空 间 的 范 围 等 等 都 是 相 互 联 系 的

,

每 一 部 分 都 是 以 其 他 各 部 分 的 存 在 为

前 提 的

。

任 何 刑 事 案 件

,

犯 罪 人 实 施 犯 罪 活 动
,

都 是 在 一 定 的 犯 罪 意 图 的 支 配 和 推 动 下

,

进 行 犯 罪 准 备

,

实

施 犯 罪 行 为

,

造 成 一 定 的 危 害 结 果

。

在 这 一 系 列 活 动 中

,

必 然 要 留 下 相 应 的 痕 迹 物 证

。

所 有 这 些

,

包 括 犯 罪 活

动 各 个 阶 段 之 间

,

犯 罪 行 为 与 危 害 结 果 之 间

,

各 种 活 动 与 遗 留 的 痕 迹 物 证 之 间 都 有 着 内 在 的 有 机 的 联 系

。

同

时 还 与 犯 罪 现 场 的 周 围 环 境
以 及 犯 罪 人 的 体 力

、

智 能

、

职 业 技 术

、

思 想 状 况

、

年 龄 等 有 密 切 的 联 系

。

而 案 发

后

,

人 们 开 始 所 收 集 到 的 往 往 只 是 些 零 散 的

、

孤 立 的

,

少 量 的 犯 罪 信 息

,

要 想 真 实 反 映 案 件 的 全 貌

,

必 须 立

足 于 整 体 观 念

,
从 这 些 孤 立 分 散 的 信 息 中 找 出 它 们 的 相 互 联 系

,

从 而 把 握 案 件 的 规 律

。

4
。

其 体 特 定 性 客 观 世 界 的 一 切 事 物

,

无 论 是 人

、

物

、

行 为 或 是 任 何 现 象 过 程 等 都 是 具 体 的

、

特 定 的

,

即 一 事 物 区 别 于 它 事 物 的 特 定 性

。

刑 事 案 件 是 一 种 现 象

,

也 具 有 它 自 身 的 规 定 性

。

但 一 刑 事 案 件

,

其 犯 罪 人

和 与 案 件 有 关 的 其 他 人

,

案 件 有 关 的 各 种 物 及 痕
声

都 是 特 定 的

.

同 时

,

犯 罪 人 的 作 案 动 机 和 目 的

,

实 施 犯
罪

的 手 段 和 方 法
,

犯 罪 的 过 程 及 危 害 的 结 果

,

犯 罪 的 时 间 和 地 点 等 都 有 其 特 定 的 内 容

。

此 外

,

构 成 刑 事 案 件 的

诸 要 素 之 间

,

各 要 素 内 部 之 间 相 互 依 存

、

相 互 作 用 的 关 系 也 是 特 定 的

,

它 决 定 了 某 人
(或某些人 )在某 种 意

图支配下
,

在 某 时 某 地 和 某 种 条 件 下

,

实 施 了 某 种 行 为

,

引 起 了 某 种 后 果

,

涉 及 到 某 些 物 体

,

形 成 了 某 种 事

实

。

刑 事 案 件 的 这 种 具 体 特 定 性

,

构 成 了 一 案 区 别 于 另 一 案 的 客 观 基 础

。

有 的 案 件 久 质 不 破

,

侦 察 范 围 难 以

确 定 或 范 围 无 法 缩 小

,

往 往 是 由 于 对 案 件 的 特 定 化 不 确 定 所 造 成 的

。

紧 紧 抓 住 案 件 各 要 素 的 特 定 性

,

区 分 各

案 件 的 不 同 特 点

,

是 缩 小 侦 察 范 围

,

尽 快 破 案 的 重 要 前 提

。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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犯 罪 活 动 陈 蔽 性 隐 眼 性 是 犯 罪 分 子 逃 避 刑 罚 的 防 御 性 手 段

,

是 犯 罪 人 为 了 摆 脱 侦 查

、

变 被 动 为 主

动 心 理 特 征 的 外 在 反 映

。

各 类 刑 事 案 件 的 犯 罪 活 动

,

一 般 都 是 有 隐 蔽 性 的 特 点

。

这 种 隐 蔽 性 主 要 表 现 为

:

犯

攀 分 子 有 选 择 地 确 定 作 案 时 间

、

行 动 路 线

、

作 案 地 点

。

犯 罪 分 子 作 案

,

总 是 选 择 最 易 实 施 犯 罪 行 为 和 不 易 被

发 觉 的 地 点

,

最 有 利 的 时 机

,

并 在 尽 可 能 短 的 时 间 内 完 成 犯 罪 活 动

。

同 时

,

犯 罪 分 子 实 施 犯 罪 活 动 常 采 用

伪 造 现 场

、

缘 祝 于 人

、

级 灭 证 据

、

消 除 犯 罪 痕 迹

、

流 窜 作 案 等 手 法

,

妄 想 以 此 逃 脱 人 民 的 法 网

。

此 外

,

犯 罪

分 子 在 其 犯 罪 行 为 未 被 揭 露 以 前

,

总 是 以 各 种 合 法 的 身 份 来 掩 盖 犯 罪 真 面 目

,

有 的 还 贼 喊 捉 贼

,

故 意 把 水 搞

浑

,

转 移 侦 查 视 线

。

这 些

,

都 将 为 位 破 工 作 带 来 一 定 的 困 难

。

刑 事 案 件 中 犯 罪 活 动 的 隐 蔽 性

,

因 不 同 的 时 期

、

不 伺 的 地 区

、

不 同 的 罪 犯 特 点 而 表 现 出 较 大 的 差 异

。

一

般 现 在 比 过 去

,

其 犯 罪 活 动 的 隐 蔽 程 度 要 大

,

预 洲 将 来 犯 罪 手 段 的 隐 蔽 性 将 更 大

,

特 别 是 一 些 新 的 科 学 技 术

在 各 个 领 城 的 广 泛 应 用

,

犯 罪 手 段

、

犯 罪 技 能 也 将 愈 来 愈 高 明

。

其 次

,

发 达 地 区

、

城 镇 的 刑 事 案 件 中 犯 罪 活

动 的 隐 蔽 性 要 比 落 后 地 区

、

乡 村 的 犯 罪 活 动 隐 蔽 性 大

。

在 侦 破 刑 事 案 件 的 过 程 中

,

必 须 充 分 认 识 案 件 中 犯 罪

活 动 的 脸 蔽 性 及 其 程 度

,

以 便 于 揭 礴 伪 装

,

准 确 地 确 定 侦 查 范 围

。

缭 上 所 述

,

刑 事 案 件 的 构 成 要 素 与 特 性 是 刑 事 案 件 所 固 有 的

,

是 客 观 存 在 的

。

辫 认 唯 物 主 义 侦 查 观 的

出 发 点

,

就 是 依 据 案 件 本 身 所 固 有 的 这 些 特 性

, 、

根 据 现 场 上

、

调 查 访 问 以
及 其 他 各 种 侦 查 活 动 中 所 获 取 的 信

息

、

练 合 分 析

、

研 究

,

追 根 溯 像

,

全 面 正 确 地 认 识 案 件 事 实

,

阵 揭 和 证 实 犯 罪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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